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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威文本 选取标准文本，由相关法律专家审定并撰写适用提要    专业解读 对专业术语进行解释，对重
点法条进行注释，每条提炼条文主旨    实用信息 条文下加注关联法规索引，书后附录文书范本、流程
图等实用工具    相关规定 附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实用政策信息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    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对《关于提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有关适用问题的函》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公安机关行政许可工作规定    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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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适用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行政许可的含义    第三条 适用范围    第四条 合法原则    第五条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六条 
便民原则    第七条 陈述权、申辩权和救济权    第八条 信赖保护原则    第九条 行政许可的转让    第十条 
行政许可监督  第二章 行政许可的设定    第十一条 设定目的    第十二条 行政许可的设定事项    第十三
条 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事项    第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决定设定行政许可权限    第十五条 地方
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设定行政许可权限    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规定权    第十七条 禁止越权设定    第十
八条 行政许可应当明确规定的事项    第十九条 设定前的意见听取    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评价制度    第二
十一条 有关地区经济事务行政许可的取消  第三章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实施主
体的一般规定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施行政许可    第二十四条 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 
  第二十五条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第二十六条 统一、联合实施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的纪律约束    第二十八条 授权专业组织实施的指导性规定  第四章 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第一节 申请
与受理      第二十九条 申请要件      第三十条 许可公示      第三十一条 申请材料真实      第三十二条 对行
政许可申请的处理      第三十三条 推行电子政务    第二节 审查与决定      第三十四条 审查行政许可材料  
   第三十五条 多层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审查程序      第三十六条 关系他人重要利益的行政许可审
查程序      第三十七条 许可决定的期限      第三十八条 许可决定的作出      第三十九条 行政许可证件形式
     第四十条 行政许可公开      第四十一条 许可的效力范围    第三节 期限        第四十二条 作出许可决定
的期限      第四十三条 下级行政机关初审期限      第四十四条 行政许可证件的颁发、送达期限      第四十
五条 需排除时限    第四节 听证      第四十六条 行政机关主动举行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      第四十七条 听
证权的告知和听证费用      第四十八条 听证程序    第五节 变更与延续      第四十九条 变更程序      第五十
条 许可有效期的延续    第六节 特别规定      第五十一条 特别程序优先适用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实施行
政许可的程序      第五十三条 特许许可方式      第五十四条 认可许可      第五十五条 核准许可      第五十
六条 登记许可      第五十七条 按序许可  第五章 行政许可的费用    第五十八条 禁止违规收费及经费的财
政保障    第五十九条 依法收费并上缴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条 上级对下级的监查    第六十一条 对
被许可人的监管    第六十二条 对被许可产品、场所、设备的监管    第六十三条 违法监督检查    第六十
四条 对被许可人跨域违法行为的抄告    第六十五条 举报监督    第六十六条 对资源开发、利用被许可人
的监管    第六十七条 对市场准入被许可人的监管    第六十八条 对重要设备、设施的自检、监查    第六
十九条 对违法行政许可的撤销    第七十条 行政许可注销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一条 违规许可的改
正、撤销    第七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规责任    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收取财
物    第七十四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许可    第七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规收费    第七十六条 损害赔偿责任    
第七十七条 行政机关不履行监督或监督不力    第七十八条 对有隐瞒情况等行为的申请人的处理    第七
十九条 对以欺骗等手段取得许可的处罚    第八十条 对被许可人违法行为的处罚    第八十一条 对未经许
可擅自从事相关活动的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八十二条 期限的计算    第八十三条 施行日期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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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公安机关不得事先公开专家名单。
专家评审会不公开举行，申请人不得参加专家评审会。
公安机关作出最终决定时应当参考专业机构或者专家评审意见。
第十七条公安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或者直接涉
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事项，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对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应当记录在案，并纳入行政许可审查范围。
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公安机关应当在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听证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第十八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举行听证的事项，或者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
他涉及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公告期为十日，并在公
告期满后二十日内举行听证，公告期不计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许可的期限。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公告期内报名参加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登记。
公告期内无人报名参加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案卷中载明，不再举行听证。
报名人数过多难以组织安排的，公安机关可从报名者中采取随机方式确定五至十人参加听证。
第十九条行政许可听证由负责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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